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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机关：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成文日期： 2026 年 03 月 19 日 

标题： 
吉林省发展改革委 吉林交通运输厅关于继续执行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

收费标准及有关事宜的通知 

发文字号： 吉发改收费联〔2026〕138 号 发布日期： 2026 年 04 月 03 日 

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继续执行现行高速公路车辆清障救援

服务收费标准的请示》（吉高集团〔2026〕14 号）收悉，为规范高速公路车辆

救援服务和收费行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高速公路安全畅通，根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交通运输部关于规范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有关问题

的通知》（发改价格〔2010〕2204 号），结合该项收费近 3 年来的执行和收支

情况及你单位的申请，现就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标准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 

  一、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是指有关单位受当事人委托将发生故障或事故

的机动车拖移至指定地点并收取相关费用的行为。在不影响高速公路正常运行
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选择社会救援机构实施救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

指定救援机构，也不得妨碍和阻止当事人委托的救援机构进场服务。 

  二、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继续按照原标准执行（详见附

件）。组织实施车辆救援时，救援人员应主动向当事人出示价格主管部门规定

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不得自行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或提高收费标准。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拖移违章停放车辆，属于行政执法行为，不得向当事人

收取费用，也不得指定社会救援机构实施并收取费用。 

  三、本通知自 2026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9 年 3 月 31 日，期满

前 3 个月按规定程序重新报批。 

   

  附件：吉林省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项目及标准 

吉林省发展改革委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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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 3 月 19 日   


